
附件 1

政策法规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订版）

第四十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

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

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

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

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

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二、《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第四十条：在城市、镇规划区范围内进行建筑物、构筑

物、道路、桥梁和管线等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

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指

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八十条：建设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规定，

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当地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

施的影响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

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责

令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

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八十四条：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

本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在规划条件核实过程中，发现未按

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内容进行建设的，依照本条例第八

十条的规定处理后可以依法组织竣工验收、办理产权登记手

续。

三、《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

留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 号）

一、关于用地手续不完善的问题。由政府主导的安置房、

棚改房、经济适用房等项目，可按照划拨、协议出让等方式

补办用地手续；……对于其他建设项目，可以按照地方实际

情况，分不同时间段、不同类型分别采取划拨、协议出让等

方式按照项目建设时的政策规定补办用地手续。对于已经办

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经公告权属清晰无争议的，报经地

方人民政府同意，直接按现状核发用地划拨决定书或者补办

协议出让手续。

三、关于未通过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的问题。对于按规定

能够补办规划验收等手续的，应当依法依规处理并补办相关

核实手续后办理不动产登记，对确因建成时间较早等原因不

具备补办条件的，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报经地方



人民政府同意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现状出具认定或核实

意见。建设项目部分符合规划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对

符合规划的部分先行核实，并出具规划核实意见。

四、《梅州市自然资源局印发〈关于处理不动产登记有

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梅市自然资〔2019〕86

号）


